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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李政宏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9（星期四）14:00时。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 9:15-9:

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嘉定区联星路 88号冠龙节能办公楼二楼大会议室。
5、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7 人， 代表股份

125,700,39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4.96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人，代表
股份 125,674,29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4.95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5人， 代表股份 26,1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6,100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3、鉴于疫情影响，公司部分股东以视频方式参加现场会议，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以现场或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691,9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 7,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9％；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61％；反对 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8.3525％；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14％。

议案 2.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692,4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7％； 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8,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7318％；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68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3.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691,9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61％；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682％；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4.00 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691,9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61％；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682％；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5.00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
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6.00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86,9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3％；反对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2,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8.6590％；反对 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41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7.00 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1《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2％；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

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84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7.02《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
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03《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2％；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4％；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
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084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7.04《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
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8.00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登记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
记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691,99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33％； 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63％；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7,7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8161％；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2682％；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9.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10.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6％；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0958％；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14％。

议案 11.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12.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13.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56％；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1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5.0958％；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314％。

议案 14.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15.00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80,2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40％；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6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6,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2.9885％；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议案 16.00 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控股股东 Karon Holding Company Limited对此议案回避表决，所持表

决股份数量 113,106,861股，在回避表决的同时亦不得接受其他股东委托进行投票。
本议案表决结果： 同意 12,572,929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364％； 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1596％；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5,5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21.0728％；反对 20,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7.0115％；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议案 17.00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25,686,49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9％；反对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7％；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表决情况： 同意 12,2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6.7433％；反对 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410％；弃权 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915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团结、杜羽田视频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

集人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上海冠龙阀门节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因受疫情影响，指派律师吴团结、杜羽田以视频方式出席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律师见证。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
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经本所律师审查，公司董事会于 2022年 4月 29日发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股东大会通知

公告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通知中载明了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会议审议事项、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等事项、参与网络投
票股东的投票程序、备查文件等事项。

基于疫情防控要求，本次股东大会采用视频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
间：2022年 5月 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9 日
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 2022年 5月 19日 9:15－15:00。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2年 5月 19日（星期四）下午 14:00通过视频方式如期召开，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李政宏先生主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
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7 人， 代表股份 125,700,390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74.9670%。
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125,674,290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74.95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5人，代表股份 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人，代表股份 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5人，代表股份 26,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156％。
因疫情影响，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以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经理和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以视频方式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上述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视频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

行了投票表决。 以视频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通
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并进行了计票、监票。

（二）本次股东大会通过视频现场和网络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91,9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933％；反对 7,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59％；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 0.0008％。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92,4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937％；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6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2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91,9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933％；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63％；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4、审议通过《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25,691,9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933％；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63％；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2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86,9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93％；反对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0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7.01《2022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92％；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204％；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7.02《2022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2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7.03《2022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92％；反对 25,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204％；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7.04《2022年度监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4,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792％；反对 26,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20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公司登记类型、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91,99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933％；反对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063％；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9、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6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10、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56％；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 0.0008％。

11、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6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12、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6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13、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19,6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56％；弃权 1,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
网络投票）的 0.0008％。

14、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79,7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36％；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60％；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15、审议通过《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80,2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40％；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6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
投票）的 0.0000％。

16、审议通过《关于确认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72,92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8364％；反对 20,1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1596％；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40％。

17、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25,686,49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99.9889％；反对 13,4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络投票）的 0.0107％；弃权 5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含网
络投票）的 0.0004％。

根据《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议案（十六）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予以了回避表决。 前述议案（八）
（九）（十一）（十二）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盖章)见证律师：(签字)
负责人：(签字)吴团结：
颜克兵： 杜羽田：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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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会

审议的议案 4、议案 6~8、议案 1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9日（星期二）下午 14:3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 年 5 月 19 日上午 9:15～9:25，9:30～

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5月 19 日 9:15～15:00 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株洲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栗雨工业园公司总部四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陶一山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8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319,026,28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6.4529％，其中：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3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12,690,51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5.9275％；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 15 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335,776 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0.5253％。
8、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 15 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6,335,776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0.5253％。
9、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8,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2％；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4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2、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8,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2％；反对 67,5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49,91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3、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8,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2％；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4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4、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58,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8％；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8,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328％；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2021年度拟不派发现
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5、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8,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32％；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4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6、《关于审议 2022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逐项表决）。
6.01董事：陶一山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同意 6,267,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2董事：陶业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3董事：黄国盛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4董事：郭拥华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5董事：孙双胜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06董事：李龙兵
表决情况：同意 245,003,2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0％；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8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财信精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回避表决。
6.07董事：江帆
表决情况：同意 318,957,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8董事：余兴龙
表决情况：同意 318,957,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09董事：张少球
表决情况：同意 318,957,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6.10监事：刘宏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11监事：黄锡源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12监事：龙伟华
表决情况：同意 318,957,6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3％。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6.13监事：杨卫红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6.14监事：邓祥建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7,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4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2％。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7,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72％；弃权
1,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8％。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7、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 2021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7,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4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17,3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31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4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60％。

8、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续聘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8,907,871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9％；反对 68,50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15％；弃权 49,915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6％。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17,3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1310％；反对 68,5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12％；弃权
49,91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78％。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5,227,39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92％；反对 3,798,8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15,227,39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92％；反对 3,798,89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0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方为子公司提供反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80,221,56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5％；反对 68,615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85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情况为：同意 6,267,16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170％；反对 68,61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3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关联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谭清炜律师、杨萍律师出席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股东大会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结论意见为：经办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我国现行法律、法规的有关
规定；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一星律师事务所关于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567 证券简称：唐人神 公告编号：2022-093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湖南唐人神控股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唐人神控股”）通知，获悉唐人神控股将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
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期 质权人

唐人神控股 是 1,860 13.23% 1.54% 2021.1.11 2022.5.18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
分行

合计 - 1,860 13.23% 1.54% - - -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本次解除质
押前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本次解除质
押后累计质
押股份数量
（万股）

合 计 占
其 所 持
股份
比例

合 计 占
公 司 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未质押股份数量
（万股）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数量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未质押股份
限售数量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唐人神
控股 14,062.9910 11.66% 8,900 7,040 50.06% 5.84% 0 0 0 0

大生行
饲料有
限公司

9,810.6200 8.13% 0 0 0 0 0 0 0 0

陶一山 72 0.06% 0 0 0 0 0 0 54 75%

陶业 4.71 0.004% 0 0 0 0 0 0 3.5325 75%

合计 23,950.3210 19.85% 8,900 7,040 29.39% 5.84% 0 0 57.5325 0.42%

注：陶一山系本公司实际控制人，陶业系陶一山之子，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唐人神控股构成一致行
动关系；大生行饲料有限公司因表决权委托予唐人神控股而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剩余质押股份不存在平 仓风险或被强制过户

风险，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若出现平 仓风险，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
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997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2-050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的协定
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9月 29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67）。

一、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认购结构性存款。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

如下：
1、签约银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产品名称：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09744期
3、产品类型：结构性存款
4、币种：人民币
5、认购金额：5,000万元
6、产品期限：91天
7、产品起息日：2022年 05月 23日
8、产品到期日：2022年 08月 22日

9、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1.60%-3.35%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
二、 风险提示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提示
尽管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的品种为安全性高、有保本承诺、流动性好、单项产品投资期限

不超过 12个月的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且投资
产品不得进行质押，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
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而导致实际收益不可预
期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只允许与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进行交易，只能

购买协定存款、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保本型理财产品、保本型收益凭证等品种，不得与非正规机构
进行交易。 交易必须以公司名义设立投资产品账户，不得使用他人账户进行操作投资产品。 投资产品
不得质押，开立或注销产品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司应当及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并公告。

2、公司财务部和审计室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的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
存在可能影响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审计室负责对本次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对可能存在的风险
进行评价。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 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和募
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亦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展。 与此同时，对闲置募集资金适时进行

现金管理，能最大可能的实现资金的保值、增值，提升公司整体业绩，以实现公司与股东利益最大化，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委 托
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起止日 认购金额

（万元） 年化收益率 实际损益
（万元）

1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3-16至
2022-06-15 2,000 1.50%-3.15% 未到期

2 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安徽省分
行单位人民币定制型结
构性存款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4-25至
2022-07-25 3,350 1.60%-3.18% 未到期

3 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5-11
至
2022-08-10

1,100 1.50%-3.20% 未到期

4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9625期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5-16至
2022-08-15 1,000 1.60%-3.35% 未到期

5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共赢智信汇率挂钩人民
币结构性存款 09744期

结 构 性 存
款

2022-05-23至
2022-08-22 5,000 1.60%-3.35% 未到期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金额为 12,450万元（含本公告涉
及现金管理产品）。

五、 备查文件
理财产品购买的相关凭证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
证券代码：002997 证券简称：瑞鹄模具 公告编号：2022-049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芜湖瑞鹄浩博模具

有限公司公开竞标项目未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5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公开竞标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具 体 内 容 详 见
2022 年 5 月 17 日 于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子公司拟公开竞标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公司收到此项目未中标的通知，前期支付的保证金已退回。 本次竞标未中标不会对公司经
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瑞鹄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5月 19日


